
最新销售合同编号编制规则 合同编号编
制规则(精选5篇)

合同的签订对于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那么合同书的格式，你掌握了吗？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合同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
来了解一下吧。

销售合同编号编制规则篇一

一、编码规则及适用范围

规则一：部门代码-合同类别-年月-序号；规则二：部门代
码-年月-序号；规则三：xm-项目名称缩写-年月-序号。

适用范围：各生产车间等单位，因合同种类相对较多合同编
码执行规定一（其具体编码规则在企业管理处备案）；其它
合同业务单位，按规定二进行合同编码；公司在集团立项审
批的项目执行规定三。

二、编码要求

1、部门代码：部门代码与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中的代码保持一
致；

2、年月：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具体到月份，年月之间无分隔符
（例：1301代表1月）。

3、序号：以阿拉伯数字为准，本月第一份合同的序号接续上
月最后一份合同序号，不能重新开始计算，序号设定为三位
数。

4、合同类型：合同类型以单位在企业管理处备案的分类为准。



合同编码备案表

部门名称：填报日期：

部门负责人：合同管理员：联系电话：

销售合同编号编制规则篇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合同的标准化管理，规范公司合同存档，明确
在合同存档环节中相关部门的职责以及工作流程，特制订为
规范合同编号的指导性和标准性文件，便于目标成本的落实
和控制。

第二条本规则除特别指明外，适用于以重庆机电控股集团铸
造有限公司为签约主体签订的涉及公司经营的所有合同。

第二章职责

第三条综合管理部负责本规则的制订、修改、实施指导和监
督。公司各职能部门合同、档案管理人员负责本规则的具体
实施。

第三章原则和方法标准描述

第四条合同分类编号规则应遵循下列原则：

1.适应公司主营业务的合同管理需要；

2.与公司管理、项目管理和成本管理相匹配的分类方法；

3.公司所有合同都应按统一标准进行分类并连续编号。

第五条合同分类编号合同分为技术服务合同、销售合同、管



理合同三类。各类合同均按级编码进行分类编号。各级编码
之间使用“-”进行连接。

1.技术服务合同编号方法：

1.1一级编码：根据项目名称分类，一级编号代码由二到四个
大写字母表示，大写字母是项目名称汉字拼音的第一个声母。
重大合同编号应由综合管理部对项目简称代码进行明确规定，
并发布给各部门予以执行。

1.2二级编码：根据部门名称分类。根据部门名称分为“综
合”、“人力”、“规划”、“技术”、“财务”，代码分
别为zh、rl、gh、js、cw。

1.4编号举例：

如公司签订的第一份技术服务合同，则其合同编码为：jsfw-
js-001

2.管理类合同编号方法：

2.1一级编码：部门代号。

2.2二级编码：相应编号按下列括号中汉字表示。

2.2.1.劳动合同（劳动）：包括所有劳动合同；

2.2.3融资合同（融资）：包括借款合同或综合融资授信协议
等合同；

2.2.4其他合同（其他）：包括不能归入任何项目的战略性合
同、按揭合作协议、集团购买或工程款抵扣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房屋租赁、公司设立、股权转让、委托薪金调查、培训、
发布招聘广告、聘请法律顾问、商标申请代理等各种合同。



2.3三级编码：按签约年份分类，编号代码为年份的四位阿拉
伯数字。

2.4四级编码：根据合同签订先后顺序编流水号，在前四级编
码的最小类范围内进行连续编号，编号代码为四位阿拉伯数
字，从0001自9999。

2.5编号举例：

人力资源部第8份劳动合同，则编号为：rl-劳动--0008

3.销售租赁类合同编号方法：

3.1一级编码：一级编号代码由“销售”二字汉字拼音的第一
个声母大写字母表示。

3.2二级编码：同技术服务合同编号方法1.1。

3.3三级编码：根据销售产品的品名型号及编号表示。

3.4同技术服务合同编号方法1.3

3.5编号举例：

如公司c9缸体产品销售合同编号为：xs-c9xxx（型号）-001

4.补充协议的处理

4.1补充协议是指对合同的补充、变更、解除等而订立的协议，
在与合同共用一个编号的前提下，根据补充协议的签订顺序
在流水号后用扩号以一位阿拉伯数字标识。如：流水号
为0088合同的第一份补充协议的编号为“??088（1）”。

4.2对于纠纷处理合同（如与业主因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而签



订的协议），若纠纷系因公司与该当事人在先合同的履行而
发生，可将其作为该在先合同的补充协议处理，编号方法
同5.1。

第四章附则

第六条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

第七条本规则解释权属综合管理部。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铸造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销售合同编号编制规则篇三

1．一级编号：根据合同的类型不同，一级编号由二个大写字
母表示，两个大写字母是合同类型前两个汉字拼音的第一个
声母。补充协议前加两个合同类型前两个汉字拼音的第一个
声母。

例如：借款合同为jk，担保合同为tb，抵押合同为dy，借款合同
补充协议为jkbc，担保合同补充协议为tbbc,抵押合同补充协议
为dybc。

2．二级编号：二级编号为当天的年月日。

例如：3月1日出的合同，二级编号为：0301。

4．编号之间用“－”连接。

5．同一起借贷关系中的各类型合同要在二级编号和三编号上
保持一致。



销售合同编号编制规则篇四

工商银行——分三个字段，第一个字段15位，第二个字段8位，
第三个字段为年号，每个字段中间由短横杠分开，第一个字
段前5位数字为行号，第三个字段会标注具体经办行。例
如170590000130127—17050228—（伊川）。

中国银行——合同编号为13位，前面5位是行号，第6至7位是
业务发生所在年份。例如4624309322939。

交通银行——合同编号为20位，前五位是行号，第7至10位是
业务发生所在年份，之后是英文字母m，例
如4132102008m100005400，如果是担保合同，字母m换成a。

上海浦发银行——合同编号是16位，以bc开头，第3至6位是
业务发生所在年份。例如bc2008100440。

洛阳商行——合同编号是14位，前六位是业务发生的年月日，
第7位是大写英文字母。例如091201d2100008。

中信银行——合同编号是13位，前面5位是行号，例
如1739401000015。

中国进出口银行——合同编号是5位，暂未发现编号规则，例
如18039，或进出口银行（京银团信合）字第19038号。

民生银行——合同编号是14位，第5至8位是业务发生所在年
份，例如99302009298940。

光大银行——合同编号是14位，第3至6位是业务发生所在年
份，例如22200904000185。

招商银行——合同编号为10位，例如3723000438，前4位是行
号。兴业银行——合同编号为14位，以xd为开头，第3至6位



是业务发生所在年份，例如xd11130006。

广东发展银行——合同编号为9位，前两位是业务发生年份，
例如080136564。

农信社——合同编号是20位，前四位是行号，例
如6621233000860015，这个不一定准确，因为信用社管理不
规范，信贷员素质较低，许多业务编号不统一。

销售合同编号编制规则篇五

第一条为推动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保障国家有关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实施，加强技术市场管
理及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
理办法》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技术合同认定是指根据《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
设立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对技术合同当事人申请认定登记的
合同文本从技术上进行核查，确认其是否符合技术合同要求
的专项管理工作。

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应当对申请认定登记的合同是否属于技术
合同及属于何种技术合同作出结论，并核定其技术交易额(技
术性收入)。

第三条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应当贯彻依法认定、客观准确、高
效服务、严格管理的工作原则，提高认定质量，切实保障国
家有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财税优惠政策的落实。

第四条本规则适用于自然人(个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八章的规定，就下列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活动所订立的确立民事
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技术合同。



(一)技术开发合同

1.委托开发技术合同

2.合作开发技术合同

(二)技术转让合同

1.专利权转让合同

2.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

3.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4.技术秘密转让合同

(三)技术咨询合同

(四)技术服务合同

1.技术服务合同

2.技术培训合同

3.技术中介合同

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部分所列的其他合同，
不得按技术合同登记。但其合同标的中明显含有技术开发、
转让、咨询或服务内容，其技术交易部分能独立成立并且合
同当事人单独订立合同的，可以就其单独订立的合同申请认
定登记。

第六条以技术入股方式订立的合同，可按技术转让合同认定
登记。



以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或服务为内容的技术承包合同，可
根据承包项目的性质和具体技术内容确定合同的类型，并予
以认定登记。

第七条当事人申请认定登记技术合同，应当向技术合同登记
机构提交合同的书面文本。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可以要求当事
人。一并出具与该合同有关的证明文件。当事人拒绝出具或
者所出具的证明文件不符合要求的，不予登记。

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应当向当事人推荐和介绍由科学技术部
印制的《技术合同示范文本》，供当事人在签订技术合同时
参照使用。

第八条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应当是依法已经生效的合同。
当事人以合同书形式订立的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
章时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在
批准、登记后生效，如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权转让合
同等。

当事人为法人的技术合同，应当有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
的人员在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法人的公章或者合同
专用章；当事人为自然人的技术合同，应当有其本人在合同
上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为其他组织的合同，应当有该组织
负责人在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组织的印章。

印章不齐备或者印章与书写名称不一致的，不予登记。

第九条法人、其他组织的内部职能机构或课题组订立的技术
合同申请认定登记的，应当在申请认定登记时提交其法定代
表人或组织负责人的书面授权证明。

第十条当事人就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而与有关计划主管部
门或者项目执行部门订立的技术合同申请认定登记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并附有有关计划主管部门或者
项目执行部门的批准文件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应予受理，
并进行认定登记。

第十一条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其标的范围不受行业、
专业和科技领域限制。

第十二条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其技术标的或内容不得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限制性要求。

第十三条技术合同标的涉及法律法规规定投产前需经有关部
门审批或领取生产许可证的产品技术，当事人应当在办理有
关审批手续或生产许可证后，持合同文本及有关批准文件申
请认定登记。

第十四条申请认定登记的合同涉及当事人商业秘密(包括经营
信息和技术信息)的，当事人应当以书面方式向技术合同登记
机构提出保密要求。

当事人未提出保密要求，而所申请认定登记的合同中约定了
当事人保密义务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应当主动保守当事人
有关的技术秘密，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下列主要条款不明确的，
不予登记：

(一)合同主体不明确的；

(二)合同标的不明确，不能使登记人员了解其技术内容的；

(三)合同价款、报酬、使用费等约定不明确的。

第十六条约定担保条款(定金、抵押、保证等)并以此为合同
成立条件的技术合同，申请认定登记时当事人担保义务尚未



履行的，不予登记。

第十七条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合同名称与合同中的权
利义务关系不一致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应当要求当事人补
正后重新申请认定登记；拒不补正的，不予登记。

第十八条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其合同条款含有下列非
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等不合理限制条款的，不予登记：

(一)一方限制另一方在合同标的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
开发的；

(三)一方限制另一方从其他渠道吸收竞争技术的；

(四)一方限制另一方根据市场需求实施专利和使用技术秘密
的。

第十九条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当事人约定提交有关技
术成果的'载体，不得超出合理的数量范围。

技术成果载体数量的合理范围，按以下原则认定：

(三)成套技术设备和试验装置一般限于1-2套。

第二章技术开发合同

第二十条技术开发合同是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
工艺、新材料、新品种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委托开发合
同是一方当事人委托另一方当事人进行研究开发工作并提供
相应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所订立的技术开发合同，合作开发
合同是当事人各方就共同进行研究开发工作所订立的技术开
发合同。



第二十一条技术开发合同的认定条件是：

(一)有明确、具体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目标；

(二)合同标的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尚未掌握的技术方案；

(三)研究开发工作及其预期成果有相应的技术创新内容。

第二十二条单纯以揭示自然现象、规律和特征为目标的基础
性研究项目所订立的合同，以及软科学研究项目所订立的合
同，不予登记。

第二十三条下列各项符合本规则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属于技
术开发合同：

(一)小试、中试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开发项目；

(二)技术改造项目；

(三)成套技术设备和试验装置的技术改进项目；

(四)引进技术和设备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创新开发项目；

(六)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项目；

(七)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和生态项目；

(八)其他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前款各项中属一般设备维修、改装、常规的设计变更及其已
有技术直接应用于产品生产的，不属于技术开发合同。

第二十四条下列合同不属于技术开发合同：

(三)合同标的为一般检验、测试、鉴定、仿制和应用。



第三章技术转让合同

第二十五条技术转让合同是当事人之间就专利权转让、专利
申请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技术秘密转让所订立的下列合
同：

(四)技术秘密转让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让与方)将其拥有
的技术秘密提供给受让方，明确相互之间技术秘密使用权、
转让权，受让方支付相应使用费而订立的合同。

第二十六条技术转让合同的认定条件是：

(三)当事人对合同标的有明确的知识产权权属约定。

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就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和实施许可、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权转让与许可订立的合同，按技术转让合同认定
登记。

第二十八条当事人就技术进出口项目订立的合同，可参照技
术转让合同予以认定登记。


